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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日前，李某朋友未经李某同意，便擅自驾驶李

某放在他家的二轮摩托车上街游玩，结果半路上撞
到一老人，造成老人受伤及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
故。事故发生后，李某朋友驾驶摩托车搭载老人到
医院门口遗弃后便驾车逃跑。后交警部门认定李
某朋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治疗伤势，老人共花
去医疗费4万余元，李某朋友为其垫付了4000元。
李某朋友所持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李某没有为
自己的摩托车购买交强险。现在老人起诉到法院，
要求李某朋友和李某承担赔偿责任。李某认为其
朋友在未经李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走李某的车
并出事故，李某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双方争执
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
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
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

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
务人和侵权人在交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
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李某的朋友未经李某的同意，未依
法取得准驾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而擅自驾驶李
某的摩托车上街游玩进而出事故，且交通事故发生
后逃逸，存在过错，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
某将自己的二轮摩托车及车钥匙放在其朋友家里，
对自己的车辆疏于管理，存在管理上的漏洞，造成
李某的朋友擅自使用摩托车，从而导致事故的发
生，因李某的管理不善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故李某应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后果承担一定
的赔偿责任。再加上李某没有为自己的摩托车购
买交强险，违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的有关规定，使得老人不能从保险公司得到
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故李某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据此，李某的朋友和李某应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车被擅自开走出事故
车主需承担赔偿责任吗

【案情回顾】
未成年人程某、方某、陈某、

田某、吴某五人一同相约去河里
游泳，在玩耍时，程某不慎溺水，
在方某、陈某救援未果的情况下，
四人因害怕直接逃离，且均隐瞒
了程某溺水的情况直至第二天的
下午，致使程某未能得到有效的

救助而溺亡。这四人是否应承担
责任？

对于本案中四人是否应承担
赔偿责任，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方某、陈
某、田某、吴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基于其自身能力有限，已尽
到了救援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四人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依法
应承担民事责任。四人系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基于其自身能力
有限，虽法律对结伴同行的玩伴
未规定负有保护义务，但其应负
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包括在损害

事实发生后，负有在自身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进行救助或呼救的
义务。

本案中四人在与程某一起游
泳时，见程某溺水未尽到合理的
救助义务，且隐瞒了受害人溺水
这一事实，致使受害人未能得到
及时救援而溺水死亡，故此四人
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事发
时，四人均已年满十周岁但未满
十八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他们的赔偿责任应由其法
定代理人承担。受害人程某系未
成年人，程某的监护人未尽到一
定监管义务，也应相应承担一定
过失责任，可以减轻其余四人的
责任。

综上所述，四人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相约一起游泳溺死
同伴是否应承担责任

问：娄某与朱某签订了为期十
年的租赁合同，租用朱某的店面做
快餐生意。今年 7 月中旬因受洪
水侵袭，朱某的店面被洪水毁损严
重，承租人娄某是否可据此提出解
除租赁？

答：可以，因为洪水毁损租赁
物系不可抗力，属于不可归责于承
租人娄某的事由。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九条之
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
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
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减少
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
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
合同。

非因承租人原因致使租赁物

无法使用的三种情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四
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非因
承租人原因致使租赁物无法使用
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一）租
赁物被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
法查封、扣押；（二）租赁物权属有
争议；（三）租赁物具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关于使用条件的强制性
规定情形。

租赁物墙体大面积坠落等危
及承租人生命健康的情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
第七百三十一条，租赁物危及承租
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
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承租人在什么情况下
有权解除租赁合同

【案情回顾】
李甲、李乙系父子，李乙、王丙

原系夫妻关系。李乙、王丙婚后购
房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李
甲于 2016 年 4 月 17 日、2016 年 4 月
18日及2016年7月9日分别向被告
王丙转款 40 万元、10.7 万元及 5 万
元，三笔款项合计 55.7 万元已用于
支付购房首付款。后李乙、王丙起
诉离婚，关于上述 55.7 万元的出资
性质，王丙认为系赠与，李乙认为系
借贷，因涉及案外人，离婚案件中未
予处理，并认定上述房屋为夫妻共
同财产。现李甲诉至法院，请求李
乙、王丙返还其上述借款。庭审中，
李甲出示了三张转款凭证和李乙分

别于 2016 年 4 月 17 日、2016 年 4 月
18日、2016年7月9日的出具的三张
借条，分别载明“借到李甲购房款40
万元、10.7 万元及 5 万元(利息 0.01
元/月)，特立此据。”王丙对借条形成
时间提出异议，虽申请鉴定，但鉴定
意见为：无法判断三份检材《借条》
的形成时间。

本案中，父亲李甲为婚后子女
李乙、王丙，系借贷还是赠与，存在
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法律角度，将款项系赠与的

举证责任应分配给被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
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
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
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
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
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
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
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
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
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
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
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
该事实存在。”

李甲出示了三张转款凭证和
李乙出具的三张借条，足以证明
原被告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根
据上述法律规定，赠与事实“排除
合理怀疑”的认定标准，应当高于
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
明标准，王丙未直接举证证明赠
与事实成立，而是仅以借条系事
后补签为由抗辩，显然不构成有
效抗辩。

从情理角度，没有证据证明父
母是赠与的意思表示，应认定借款
成立。在普遍高房价的社会背景
下，成年子女因结婚等需要购置房
屋但经济能力有限，父母给予资助
的情形较常见，但此举源于父母关

爱子女之心，而非父母应尽之义务，
亦非法律所倡导。本案中，李乙、王
丙处于成家立业生子阶段，具备一
定的经济基础，在婚后购房过程中，
父母对此已无出资赠与的必要性。
在父母出资未明确表示赠与的情况
下，应认定系对子女的临时性出借，
子女仍负有偿还义务，至于事后父
母是否主张子女偿还，应属父母自
主行使债权的范畴。

综上，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购
房，未对该出资作出赠与的意思表
示，子女主张该借款为赠与的应承
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宜
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子女应承担
偿还借款的义务。

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购房，是借贷还是赠与

问：我的朋友小郝通过校园招
聘，入职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入职
前，小郝与该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劳
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三个月。现在
小郝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一年，一年
期间，公司因工作需要，时常安排
小郝加班，但是从未向其支付过加
班费用。请问，小郝与该医疗器械
工资劳动合同中关于试用期的约
定是否合法？我的朋友小郝是否
可以要求公司给付加班费用？

答：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
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
以下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
个月。”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
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
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
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
者支付加班费。”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该医
疗器械公司与小郝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有关试用期三个月的约定，
违反了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劳动
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下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规定；该
公司因工作需要安排小郝加班，亦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小郝支
付加班费，无论小郝是在试用期还
是处于非试用期间。因此，小郝要
求该医疗器械公司支付加班费具
有法律依据，其可以依法主张自己
的劳动权益。

试用期间加班
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加班费

问：我的小汽车停在小区楼下
夜间被盗，物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吗？

答：物业公司是否应担责，关
键看其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安全管
理义务。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形成物
业服务法律关系，业主按合同约
定缴纳物业费用，物业公司则有
对该小区进行物业管理服务的义
务。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的公共秩
序和财物负有安全防范和协助管

理义务。王某汽车在小区内被
盗，物业公司应就其是否履行了
合理的安全保卫义务进行举证，
如提供车辆进出小区的登记记
录、事发时保安是否在岗的值班
记录、事发录像资料等，如物业公
司未能举证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
证实其已经履行了合理的安全管
理义务，则应认定物业公司在履
行物业管理义务时存在过错或瑕
疵，根据其过错或瑕疵程度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车辆被盗
小区物业是否担责

读者来信


